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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ESZCZQS-G-H-240573 

甲方：准格尔旗魏家峁镇人民政府 

地址：准格尔旗魏家峁镇政府 

乙方：天韬（北京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新材料创业大厦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 魏家峁镇模

块化双车位消防站采购 项目 ESZCZQS-G-H-240573 的中标结果、招标（磋商、

谈判）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

致意见。 

一、甲方向乙方采购的货物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根据招标文件及中标结果公告，甲方所采购的货物基本情况如下： 

魏家峁镇模块化双车位消防站一项 。 

（二）货物情况 

品目号 序号 货物名称 
规格型

号 
品牌 产地 制造商名称 

1-1 1 车库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2 2 门厅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3 3 通讯室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4 4 接待室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5 5 

楼梯模块/仓

库/机房/配

电间模块 
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6 6 器材室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7 7 会议室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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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8 8 
卫生间/盥洗

室模块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9 9 淋浴间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0 10 
晾晒阳台模

块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1 11 
干部备勤室

模块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2 12 办公室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3 13 
消防员备勤

室模块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4 14 厨房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5 15 餐厅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6 16 活动室模块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7 17 
顶棚及灯箱

模块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8 18 
配套措施及

设施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19 19 安全施工 定制 天韬 北京 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20 20 运输 定制 无 无 无 

1-21 21 
安装费用及

清洁费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22 22 
模块基础配

套工作内容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1-23 23 
个人防护物

资 
定制 天韬 北京 

天韬（北京）北京

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 

二、乙方交付货物的时间及地点 

（一）交付时间： 90 日历天  

（二）交付地点： 甲方指定地点  

（三）交付货物的名称及数量： 魏家峁镇模块化双车位消防站一项  

（四）乙方交付货物代表及联系电话： 张晓  1391116722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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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甲方接收货物代表及联系电话： 冯永东 13848378918      

注：货物为多批次交付的，应详细列明每批次交付的内容、数量、交付时

间、交付地点等。 

三、乙方交付货物的质量 

（一）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同时满足：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

货物的质量要求；2.符合甲方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或询价通知书对货物的

质量要求；3.符合乙方在投标（响应）文件中或磋商、谈判过程中对货物质量

作出的书面承 诺、声明或保证。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货物质量的验收

依据。 

（二）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、招标（磋商、谈

判）文件或询价通知书的相关要求、投标（响应） 文件及乙方承诺、声明或保

证，向甲方提供相应的货物质量证明文件。 

四、乙方交付货物的包装及标识 

（一）乙方交付货物的包装和标识应同时满足：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对产品包装及标识的要求；2.符合甲方  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或

询价通知书对货物包装及标识的要求；3.符合乙方在投标（响应）文件中对货

物包装及标识作出的 承诺、声明或保证；4.符合绿色环保、运输及安全性等要

求。 

（二）货物的包装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五、货物的运输要求 

（一）运输方式及运输线路： 汽运，路线乙方自定 。 

（二）运输、保险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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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甲方对货物的验收 

（一）乙方将货物送达至甲方指定的地点，应及时通知甲方。在甲方收到

到货通知并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二日 内，由甲乙双方及第三方（如有）对货

物的数量、规格型号、生产厂家、品牌、外观进行验收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

下，可以同步对货物质量进行初步验收，甲乙双方应签署书面验收记录，作为

本项目的履行文件留存。 

（二）在甲方收到货物 三日内，如发现质量问题，甲方应在 三日内向乙

方提出书面异议，甲方逾期提出的，视为乙方所交付的货物质量符合合同的约

定。乙方在收到甲方关于质量问题的书面异议后，应当在 三日内负责解决处

理。 

（三）乙方提交的货物数量、规格型号及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要求的，甲方

应在验收记录中作出明确记载，保留相关的证据，并有权拒绝接受货物，解除

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 

七、合同金额 

本合同总金额为 5152230 元（小写）  伍佰壹拾伍万贰仟贰佰叁拾元整

（大写）  

八、付款时间、金额及条件 

（一）付款时间及付款金额： 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合同价款的 50%即

2576115 元；剩余款项按设备安装进度支付，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格

款的 97%，质保期满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合同价款 3%。 

（二）付款条件：提供发票（可以一次性提供合同全额发票）。 

（三）乙方账户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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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名称：天韬（北京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交通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          

银行账号：110061353018800039610  

九、货物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

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或询价通知书对货物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作出

明确要求的，适用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或询价通知书对保证期和售后服务

的规定，如乙方在投标（响应）文件及磋商、谈判过程中对货物质量保证期和

售后服务作出更优的承诺、声明或保证的，适用乙方的承诺、声明或保证。 

十、知识产权 

乙方保证其提供的货物的全部及部分，均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

的情形。否则，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名誉及经

济损失。 

十一、违约条款 

（一）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，每延期一日，甲方应按照

逾期支付金额的 0.5%承担违约责任。延期达到 20 日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

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 

（二）甲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；违约金

不足以赔偿乙方损失的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 

（三）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，每延期一日，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0.05%

承担违约责任。延期达到 30 日（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，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拒

付延期部分货物的相应货款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。 

（四）乙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质量约定或乙方未履行相应的质量保证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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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售后服务义务、或存在侵权行为的，甲方有权退货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

金额 0.05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

经济损失。 

（五）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，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、证明、

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外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

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0.05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

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 

（六）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；违约金

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 

十二、不可抗力 

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，应及时通知另一方，双

方互不承担责任，并在 10 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。合同未履行部

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

十三、争议的解决方式 

合同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解决： 

（一）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十四、合同保存 

合同文本一式陆份，采购单位、中标（成交）投标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各执

贰份。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。 

十五、合同附件 

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其内容与本合同

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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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货物清单（见投标文件） 

2、乙方出具的报价单（函） 

3、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及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 

4、甲方招标（磋商、谈判）文件或询价通知书 

5、乙方投标（响应）文件 

6、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

十六、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

乙方责任：甲方不允许乙方进行分包，一经发现将终止合同，并承担相应

的法律责任。 

十七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

组成部分。 

十八、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生效。 

 

甲方名称：（章） 

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

2024 年 12 月 7日 

乙方名称：（章） 

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

2024 年 12 月 7日 

 


